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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颜振基及其对外投资公司 

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应制药”）聘请，就颜振基及其对外投资公司与嘉应制药是

否构成同业竞争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嘉应制药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委托事项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

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在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时予以公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核嘉应制药及第三方提供的与

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材料，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

本所律师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颜振基及其对外投资公司与嘉应制药是否构成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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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所述颜振基对外投资公

司的基本信息 

 

根据嘉应制药公开披露的信息，颜振基系嘉应制药股东，现持有股份数量

9,586,013股，持股比例为 1.89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

板关注函【2017】第 97 号），颜振基持有广东民生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堂药业”）80%的股权、普宁市回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春药业”）

75%的股权以及广东泰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鑫药业”）70%的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民生堂药业、回春药业以及泰鑫药业最新的营业执照，民生

堂药业、回春药业及泰鑫药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民生堂药业现持有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年 10月 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营业执照》载明的公司名称为广东民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路 2193号 2808 房，经营范围为

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生物制品（除疫苗）；三类注射穿刺

器械，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普通诊

察器械，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体外诊断试剂（特殊管理

诊断试剂除外）；批发：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农副产品，黄金饰品，日用百

货，消毒用品，保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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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回春药业现持有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年 3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载明的公司名称为普宁市回春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为池尾金辉园 42幢，经营范围为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

械；销售：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消毒用品，日用品，

化妆品，卫生用品，清洁用品，计生用品；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参与

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泰鑫药业现持有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年 9月 1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的公司名称为广东泰鑫药业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普宁市云落镇古安村大埔盘龙工业园（即盘龙

阁路口直入 200米右侧），经营范围为生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蒸

制、炙制），一类医疗器械；收购：农副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于颜振基及其对外投资公司与嘉应制药是否构成同业竞争的分析 

 

根据嘉应制药提供的相关材料，其主要从事中成药制造业务，产品涉及咽

喉类、感冒类、骨科类、风湿类等中成药成品，并通过自有的营销网络和销售

渠道，向医药公司、医院和连锁药店等进行销售。因此，嘉应制药系中成药的

制造商和供应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工信数据栏目

对于消费品工业中医药工业的统计分析情况，嘉应制药主营业务应属于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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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行业。 

 

根据颜振基提供的相关材料，以及泰鑫药业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其

经营范围为生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蒸制、炙制）和一类医疗器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工信数据栏目对于消费品工业中

医药工业的统计分析情况，泰鑫药业主营业务应属于中药饮片加工、卫生材料及

医药用品制造行业，与嘉应制药主营业务分属不同行业。 

 

根据颜振基提供的相关材料，以及民生堂药业及回春药业的《营业执照》等

相关信息，民生堂药业及回春药业主要从事药品的批发和零售，系药品的经销

商，通过向制造商和供应商购货，直接向市场终端和消费者销售药品。从产业链

角度而言，系嘉应制药业务的下游企业。 

 

综上所述，嘉应制药股东颜振基及其对外投资公司民生堂药业、回春药业及

泰鑫药业均未从事中成药制造业务，泰鑫药业主营业务与嘉应制药主营业务分属

不同行业，民生堂药业、回春药业主营业务与嘉应制药主营业务分别属于产业链

上下游，不构成同业竞争。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颜振基及其对外投资公司民生堂药业、回春药业

及泰鑫药业的主营业务与嘉应制药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竞争业务，上述公司未与

嘉应制药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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